
关于《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主体、代理机构专利申请预审服务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对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加强对创新的激励和保护，切实发挥专利申请预审服务对产业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推动作用，现起草《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主体、代理机构专利申请预审服务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将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与必要性

知识产权工作是保护三亚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为响应国家战略，助力自贸港建设，发挥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申请预审服务对产业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推动作用，提高专利预审质量，注重提升优质高价值专利申请预审服务能力，规范备案主体、代理机构的管理工作，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在《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专利预审服务备案主体管理办法》的基础上制定本指引。
    二、起草依据
    主要依据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工作的通知》（国知发管字〔2016〕92号）、《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信用管理规定》（国知发保字〔2022〕8号）、《规范申请专利行为的规定》（2023年局令第77号）、《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印发〈专利申请预审业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国知办发办字〔2023〕25号）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管理办法》（国知办发办字〔2023〕49号）。

三、主要内容概述
《三亚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备案主体、代理机构专利申请预审服务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共分为总则、备案主体代理机构管理、预审服务管理、附则，共四章35条，含附件4份。
（一）总则。明确服务指引的目的、服务产业领域、专利申请预审及备案主体等定义，并明确其应自觉遵守有关规章制度。

（二）备案主体代理机构管理。明确申请备案的企事业单位条件和提交材料要求、申请登记的专利代理机构条件和提交材料要求、账号管理、备案及登记审核流程、信息变更等内容。
（三）预审服务管理。明确对不遵守规范事项的备案主体、代理机构给予提醒、暂停专利申请预审服务、取消备案、登记资格等处理并列举具体的触发情形，明确对处理意见存在异议的申诉的流程等内容。

（四）附则。明确备案主体和代理机构应当关注三亚保护中心发出的各项业务信息、跟进处理有关专利申请预审事务，明确专利预审案件不合格率计算，试用期等内容。

（五）附件。明确备案申请表、登记申请表、代理机构声明、预审服务申请承诺书四项具体内容。




